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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備文件 檢附原因 語音秒數

理賠申請書 提供理賠申請所必備的基本資料

診斷書 由診斷書的診斷結果確認此病症是否屬於承保範圍，
提供理賠是否成立的初步判斷依據

住院醫療收據 作為住院證明，並用以核定理賠金的額度

門(急)診收據 作為門(急)診就醫證明，並用以核定理賠金的額度

醫療費用明細 提供一段區間內就診之所有明細費用

切片報告(病理報告) 切片報告作為癌症的診斷證明

檢驗報告 檢驗報告作為重大疾病的診斷證明

X光片(光牒) 以X光片判斷骨折程度，核定不同程度的理賠金額度

死亡證明書
(相驗屍體證明書)

作為被保人死亡的證明文件與身故原因確認

除戶戶籍謄本 作為被保人死亡證明文件，確認身故者於法律上已死亡之事實

電子戶籍謄本
(或新式戶口名簿)

作為法定繼承人或其他未約定受益人身分證明的必要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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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賠申請書
提供理賠申請所必備的基本資料

事故者基本資料

申請內容

事故經過

保險金給付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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診斷書
由診斷書的診斷結果確認此病症是否屬於承保範
圍，提供理賠是否成立的初步判斷依據

• 若出院/離院當時未申請，日後補開診斷書
需再掛號，由原就醫科別之主治醫師開具

• 如求診兩家以上醫療院所，應分別檢具診
斷書

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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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院醫療收據正本
作為住院證明，並用以核定理賠金的額度

• 內容應有「住院收據」字樣、住院
期間、病房費

範本

重點提醒：
1. 醫療險實支實付須檢附收據正本，其餘保險

可選擇只檢附副本即可
2. 醫療險實支實付若檢附副本，依條款規範，

只能依日額方式給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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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院醫療收據副本
作為住院證明，並用以核定理賠金的額度

• 副本收據為「醫療院所」開立，且具 有
「與正本相符」之效力章或「 副本」
字樣者

重點提醒：
「副本」和「影本」不同喔！
把收據拿去複印只算是「影本」，並非「副本」

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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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(急)診收據正本
作為門(急)診就醫證明，並用以核定理賠金的額度

• 內容應有「門診收據」或「急診收據」字樣、
單一看診日期、醫療費用

範本

重點提醒：
1. 醫療險實支實付須檢附收據正本，其餘保險

可選擇只檢附副本即可
2. 醫療險實支實付若檢附副本，依條款規範，

只能依日額方式給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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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(急)診收據副本
作為門(急)診就醫證明，並用以核定理賠金
的額度

• 副本收據為「醫療院所」開立，且具 有
「與正本相符」之效力章或「 副本」
字樣者

範本

重點提醒：
「副本」和「影本」不同喔！
把收據拿去複印只算是「影本」，並非「副本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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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費用明細
提供一段區間內就診之所有明細費用

範本

醫療費用明細

109/01/01~
109/02/01

醫療費用明細= 多張門診收據副本合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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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片報告(病理報告)
切片報告作為癌症的診斷證明

• 切片是癌症診斷最常見的方法，能確認癌症、
類別與期數

• 首次罹癌者，應檢附病理切片報告

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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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驗報告(如心電圖、病歷)

檢驗報告作為重大疾病的診斷證明

• 例如: 心電圖、電腦斷層(CT)、核磁共振(MRI)、
超音波、血液檢查等

• 急性心肌梗塞者，應檢附心電圖及心肌酶報告

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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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光片(光牒)
以X光片判斷骨折程度，核定不同程度的理賠金額度

• 經醫師判斷骨折並於診斷書載明，不論有無住院，請檢附 X 光片

• 根據保單條款規範，骨折依程度區分為完全骨折、不完全骨折、骨骼龜裂，不同程度之
骨折將給付不同額度的保險金

不完全骨折

骨骼龜裂

x 完全骨折之給付

x 完全骨折之給付

檢附X光片

判斷
骨折程度

骨折
就醫

骨折程度

完全骨折

給付內容(以真好骨力傷害保險附約為例)

保險金額x骨骼別表給付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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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亡證明書（相驗屍體證明書）
作為被保人死亡的證明文件與身故原因確認

• 申請人限死者配偶或直系親屬

在醫院身故

在醫院外自
然/疾病身故

無論何處
意外身故

家屬向派出所或衛生所
申請驗屍

由當地衛生所醫師開立

由醫院開立

由當地警方報請地檢署檢察官
會同法醫驗屍

由地檢署察官
開立

死亡證明書

死亡證明書

相驗屍體證明書

失蹤滿7年或
80歲以上失蹤滿3年

法院發給死亡宣告判決書 等同於死亡證明書

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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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戶戶籍謄本
作為被保人死亡證明文件，確認身故者於法律上已死亡之事實

範本

重點提醒：
若新式戶口名簿有記事欄位已記載被保險人
之除戶資訊者，則亦可替代除戶戶籍謄本

申請者

身故者之配偶
親屬、戶長、

同居人

備妥

(1) 死亡證明書正本
(2)身故者身分證(遺失則免附)  

(3)戶口名簿
(4)申請人身分證、印章

前往戶政事務所

辦理死亡登記，再
申請除戶戶籍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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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戶籍謄本(或新式戶口名簿)
作為法定繼承人或其他未約定受益人身分證明的必要文件

範本

電子戶籍謄本

(1)透過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，免出門免付費即可申辦

(2)利用自然人憑證申辦，完成後可以下載檔案或直接列印

新式戶口名簿

(1)申請人為戶長或受委託人，至戶政事務所辦理

(2)新式戶口名簿預設省略記事，保戶須申請詳細記事之版本

(3)最新且有詳細記事之新式戶口名簿，效力等同戶籍謄本

戶口名簿 ◎詳細記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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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申請「詳細記事」

記事完整呈現，未被省略

https://www.ris.gov.tw/app/portal/288

